
2023年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汇
总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
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一

我叫钱红艳，今年七岁了。在我四岁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
友去找正在地里干活的妈妈拿钥匙。在我们穿过公路的时候，
一辆大汽车向我们猛扑过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我
的两只脚冷冰冰的。我叫妈妈给我穿上鞋子，妈妈什么也不
说，泪水滴到了我的脸上。原来，我今生今世再也不用穿袜
子、穿鞋子，甚至连裤子也不用穿了。

我走路的鞋子是一个篮球。到今天为止，我已经磨破了六个
篮球了。……有些好心的叔叔、阿姨来看我，总给我买一些
糖果啊、饼干啊什么的，可我多么希望他们给我买一个新篮
球，一个新书包啊!驾驶员叔叔阿姨们，你们飞快地开着汽车
在路上跑的时候，请你们想想我这个坐在篮球里的小孩。我
天天在想，谁能给我像别人一样的两条腿呢?(童音自述)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死在车轮下???我又不想说“死”，他们还
在我们身边。他们没有走，他们累了，休息一会。中国的经
济好了，道路是越来越宽敞了，越来越好了。老百姓也有钱
了，车子也越来越多了。可是相关的交通法规却还不健全，
普法的力度还不够。行人，开车人的交通安全意识仍然还不
够。每年有多少人死于交通事故，都是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
2005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50254起，造成98738人死亡、
469911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8.8亿元；与2004年相比，事



故起数减少67635起，下降13.1%；死亡人数减少8339人，下
降7.8%；受伤人数减少10953人，下降2.3%；直接财产损失减
少5.1亿元，下降21.2%。万车死亡率为7.6，比2004年减
少2.3。就是这样的数字，每年多少个家庭处于悲痛之中。多
少无辜的人死与非命。请大家在路上要小心，不管你是开车
的，还是行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死亡"一个很可怕的代名词，一个鲜活的生命竟然在瞬间灰
飞烟灭，真的是脆弱得比不上一颗小草，小草尚且可以“野
火烧不尽，春风春又生”，可生命的夭折却是如此地迅速，
只留给这个世界一缕青烟和亲人朋友的悲痛和缅怀。

曾几时何，我一直以为死亡离我很遥远。直到现在我才真正
发现，生与死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原来生命是这么不堪一
击。……一次又一次的车祸，一次又一次的意外事故，都在
向我们警示着生命的可贵，警示着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脆弱到让你在不明的颤动中深感害怕，却又无法躲避。有的
生命，既没有力量挣扎，也没有来得及思考，生命的轮回却
就在瞬间结束了。

“生命诚可贵!”人对生的眷恋是那么强烈。只有珍爱生命时，
才会在短暂的生命中寻找并理解生命的价值。我们既然已经
拥有了宝贵的生命，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是不可永久延
续的。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生命的责任?
不能让自己白白地来这世间一次。我们不要去找理由轻视那
些低沉的灵魂，我们也不要去逃避无数次应该的责问。生命
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所有的财富都可以失而复得，唯有
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走向死亡，
就开始与死亡进行着较量。

生命是如此地脆弱，脆弱得让人害怕，让人震惊，一个事故，
一场风雨，一个疾病，都会令生命随风而去，可面对逝去的
生命，自以为强大无比的我们，竟显得那样的束手无策，那
样地孤立无援，只好心痛地任凭一个生命消失在我们无奈的



视线里。面对脆弱的生命，感悟着生命的脆弱，在唏嘘叹息
之余，我们该更加珍惜生命，因为生命是如此脆弱，我们要
好好保护，好好珍惜，好好经营，面对坎坷的命运和遇到的
困难，包括亲人的离去，我们也只能选择坚强：坚强地的活
着，快乐地活着，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一份精彩!

生命很珍贵，生命也很脆弱。生命福祸却在无数难以意料之
中，在冥冥之中，祸事或许会降临到你我的身上。福祸相依，
在看似幸福、平安的日子依旧存在着许多不幸。也许我们可
以逃过某一次的劫难，然而不幸的事情却依旧天天发生着，
不是我们不小心，而是我们身边不安全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在百般小心中，我们开始变得疲惫；在极度快乐中，兴奋的
细胞已经不听指挥，灾难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着。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贵的，更是脆弱的。纵然生活中会
有很多不如意，也请你务必珍惜父母带给你的生命。生命让
我感受到生活的真实面目，让我触摸到生活的一切!我感谢父
母的给予!生命如此可贵，如此脆弱，转瞬即逝。我们如果能
让生命象流星一样流光异彩，不也是一种伟大吗?生命如此脆
弱!朋友，如果你时时惋惜自己人生的短暂，那就让我们付出
对天下所有生命，所有灵魂的无尚关爱，相信脆弱的生命就
会变得精彩。

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二

xx年4月21日，我利用业余时间，观看了文明交通宣传教育片，
通过观看宣传片，使我更深刻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也
进一步体会到交通事故带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深深懂
得了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与法同行，文明出行。

观看文明交通宣传教育片后，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件和惨不
忍睹的苦果徘徊在我的脑海久久挥之不去。这些事故无一例
外都是因为忽视思想作风建设、忽略道路交通安全而引发的，
事故的后果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



失。这次的学习，使我深刻体会到道路交通安全就存在于我
们道路驾驶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里，稍有懈怠都有可能酿出
恶果。

通过这次的学习，我的思想觉悟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交通
安全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深深地认识到交通安全在日
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严格自觉地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是一个机动车驾驶员最基本的义务，也是
保障国家、人民以及个人财产和生命安全的必要行为。

上路三分险，尤其是做为一名公务车驾驶员，更应该重视交
通安全，杜绝交通事故，把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牢牢扎根于自
己的思想意识中，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奉献社会。

“防范胜于未然”，为此我今后一定要时刻牢记并严格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思想上牢牢树立安全驾驶的意识，
一刻也不能松懈；在作风上坚定贯彻谨慎行车原则，杜绝一
切不利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不开霸王车、不违规超车会
车、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驶，同时我也要以身作则，引导
和带动周围的人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安全，切实为建设和谐
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三

听了今天上午郑增仪讲的安全讲座，感受很深，尤其是听到
那一幕幕掺不仁睹的安全事故：纵火杀人，驾驶员车上睡觉
撞伤跑操学生等。

孩子是社会未来的接班人，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民族
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育人不仅要进行智力教育，还要进行
道德、纪律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工作从幼儿学生抓起，使学生从小就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
达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的良好习惯，是能达到一代人和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的百年
大计。

新学期一开始，为确保学校师生上放学的道路交通安全，维
护校园的教学、生活秩序，与学校一道一方面加强对校园内
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加大学校“绿色通道”的建
设和学校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以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交通
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防自护能力，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每年因各种事故，数以万计天真无邪的儿童少年死
于非命，而因交通意识缺乏和淡薄引发的交通伤亡事故，在
中小学生伤亡事故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
牵涉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需要交警、学校、家庭和社会共
同负责，齐抓共管。

我建议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民警或教师劝导员在交通复杂的学
校门口或路口维持上、放学高峰的交通秩序，保障“绿色通
道”安全畅通。同时将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列入学校管理的
内容，每所中小学平时就必须按照验收考评标准抓工作，并
将交通安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督导评估的内容之一。建议小
学生上放学实行“排路队”和戴“小黄帽”的方法，把同路、
同方向的学生编排成队，由教师护送过马路，保证学生走路
安全;在组织学生外出集体活动或组织春、秋游时，严格规范
审批手续，把好审批关，坚决制止病车、超载车运送学生，
保证学校师生的交通安全。同时，加强了对学校及周边交通
环境的整治，坚决取缔校园门口摆摊设点、占道为市等妨碍
学校师生通行的违章行为。为广大师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交
通环境。

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了。那么，
就请大家“保护生命，拒绝违章”，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篇四



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可以避免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让我们
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人。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学
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通过对交通安全一周的学习，学车的实践，交通事故的繁再
现，无数条生命的“贡献”。违规驾驶的代价，无以不痛斥
交通事故带来的悲欢离合。更多的是让我们“幸运儿”深深
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生存的渴望。

从上世纪初至今，交通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更肯定的
说，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次生命，与革命，为人类的发展起到
积极的作用，为人类写下不朽的篇章，在有限的时间里使我
们有更多时间全身心去投入工作中去，很多地方缩短了时间
上的浪费。也带动了许多产业的发展。在不久以前很幸运的
成了一门产业――运输业。运输业的兴起、发展。证明了一
个国家在文化、科技、经济的发展程度，国家的国民生活水
平，因此，可以毫不犹豫的说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
的交通运输工具。

与此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也给人类带来灾难，交通事故的
频繁，直接带来生命的安全、财产的损失，而交通事故是人
们不想看到的，也不希望发生的，那么为什么交通事故就这
么频繁发生呢?这与违规驾驶分不开的。如：酒后驾驶，疲劳
驾驶，超速驾驶，等等。这些都是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规定、
直接造成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忽视交通安全法规，所带来
的后果是不言而议的，虽然交通带来很多方便，但也给我们
带来生命的危险。在生与死的关头，生存的欲望迫使人们在
生命线驻扎。此时此刻，见证了人类的脆弱与不幸。只要谨
慎、小心驾驶，遵守交通法规，珍惜生命。明天的交通会一
路平安。

听了今天上午郑增仪讲的安全讲座， 感受很深，尤其是听到
那一幕幕掺不仁睹的安全事故： 纵火杀人， 精神病人砍伤
儿童， 驾驶员车上睡觉撞伤跑操学生等。



孩子是社会未来的接班人，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民族
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育人不仅要进行智力教育，还要进行
道德、纪律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工作从幼儿学生抓起，使学生从小就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
达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的良好习惯，是能达到一代人和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的百年
大计。

新学期一开始，为确保学校师生上放学的道路交通安全，维
护校园的教学、生活秩序，与学校一道一方面加强对校园内
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加大学校“绿色通道”的建
设和学校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以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交通
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防自护能力，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每年因各种事故，数以万计天真无邪的儿童少年死
于非命，而因交通意识缺乏和淡薄引发的交通伤亡事故，在
中小学生伤亡事故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
牵涉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需要交警、学校、家庭和社会共
同负责，齐抓共管。

我建议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民警或教师劝导员在交通复杂的学
校门口或路口维持上、放学高峰的交通秩序，保障“绿色通
道”安全畅通。同时 将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列入学校管理的
内容，每所中小学平时就必须按照验收考评标准抓工作，并
将交通安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督导评估的内容之一。建议小
学生上放学实行“排路队”和戴“小黄帽”的方法，把同路、
同方向的学生编排成队，由教师护送过马路，保证学生走路
安全;在组织学生外出集体活动或组织春、秋游时，严格规范
审批手续，把好审批关，坚决制止病车、超载车运送学生，
保证学校师生的交通安全。同时，加强了对学校及周边交通
环境的整治，坚决取缔校园门口摆摊设点、占道为市等妨碍
学校师生通行的违章行为。为广大师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交
通环境。

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了。那么，



就请大家“保护生命，拒绝违章”，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道路交通参与人
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在单位的统一组织下，我们集中
学习了全文，自己认真学习每一项条款，与过去的有关法规
反复对照，有了新的认识，体会如下：

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利于城市交通进一步规范，
更重要的是保护他人、保护自己。1999年沈阳市出台政府令，
在全国首次明确规定五种交通事故行人负全责，行人违章被
撞司机不负责任。在全国引起了“撞了白撞?”问题很的大争
论。这违背了人文主义精神，违背了立法的基本原则——维
护人民的人生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如
果说行人错在违规，就要失去健康甚至是生命的话，那代价
实在太大了。那些撞到人的司机剥夺了别人健康，生存的权
力岂不是错更大?即使不是故意，但是也说明了肇事司机的安
全警惕性不高，应对突发能力不强，理应承担责任。现在新
交通法规明确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
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
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
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彻底否认“撞了白撞”的说法，这一
点为司机的安全警惕性敲响了警钟。新交通法里，对行人的
违规行为也作了相关处罚规定，在提醒驾驶者的同时，也对
行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所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要向全国人民普及，让群众提高交通规范意识，目的除了规
范城市交通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保护他人更为保护自己。

二、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更注重提高国民交通规范意识，
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场交通意外发生之后，
受伤者献血淋漓的躺在地上，可是周围的村民却守着出事地
点，不让人破环现场，非要等交警来处理，伤者就这样不能
得到及时医治，导致失血过多死亡。当时这件事情对我的震



动很大，不仅为伤者无辜丧命感到惋惜和遗憾，更为村民的
愚昧偏执痛心。这样的事情何止这一件呢，交通意外发生之
后，得不到及时医治，原因除了上述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比
如，肇事司机弃伤者逃离现场;伤者被送到医院以后因为资金
问题的不到医治等等。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就这样被耽误
拖延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而在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里，人道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
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
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
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及第七十五
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
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
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除了这些规定以
外，还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了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这些条例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并且及时地保障了伤者的救援工作，不仅对驾驶人及目击者
提出要求，还对医疗机构做出了相关规定，最大限度的避免
了遗憾和悲剧的发生。所以，在提高国民交通规范意识的同
时，应注意人文主义精神的培养，提高人文素质，发扬救死
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重在保证交警作为一个执法者，
能公正严明地履行职责，不会对行人和机动车造成无端的利
益损害。在新法里面特意制定了相应的约束性条款，保证机
动车司机不会再交“冤枉罚款”，还规定了交警有违法行为，
如私自收取罚款，违法扣留车辆，罚款不交国库等15种行为
之一，就必受行政处分。以前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就是交警



是有执罚指标的，每天要上路罚多少辆车，收多少罚款。而
在以前，这种说法也得到过一些交警人员的确认，在收费或
罚款时，他们非常愿意多收或多罚，因为这些钱与本机关和
个人都有直接的好处，因此这些罚款，被称为“冤枉罚款”。
而新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地不得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依法收
取的罚款全部上缴国库。彻底杜绝了这种乱收罚款的现象，
维护了广大驾驶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这部法律对违章
驾驶员的处理，也体现出了“以人为本”，驾驶人在现场的，
按规定处罚，不得拖车。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如果
拖车不当造成损坏，还要依法赔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仅弥补了旧
法的不足与漏洞，而且还充分的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生
命”的人文精神。不管是作为行人也好，驾驶人也罢，生命
第一，安全第一，只有认真遵守了交通法才能彻底保护自己
在交通中的安全及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我们的城市交通建设
安全规范，井井有条。所以它的贯彻执行，必将对提高道路
交通安全，减少交通事故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
要好好学习领会这部法律，不仅仅是让它走上街头，更重要
地是让它深入人心。

学道路交通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五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是我国道路交通法制建设历程
的一座里程碑，《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专门法律，对规范交通管理、交通执法、
交通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充分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强调了
“安全”，是一部亲民、安民的法律。落实《道路交通安全
法》贵在坚持。《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全体交通参与人提供
了参与交通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也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
法管理道路交通提拱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它的颁布实施，
对于促进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障交通参与



人的合法权益，确保道路交通的有序、安全、畅通，推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学校，我
与学生一起认真学习了该法，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学习，我有了新的认识，体会如下：

安全警惕性不高，应对突发能力不强，理应承担责任。现在
新交通法规明确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
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
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
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
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彻底否认“撞了白撞”的说法，这
一点为司机的安全警惕性敲响了警钟。新交通法里，对行人
的违规行为也作了相关处罚规定，在提醒驾驶者的同时，也
对行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所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要向全国人民普及，让群众提高交通规范意识，目的除了规
范城市交通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保护他人更为保护自己。

法权益。除此之外，这部法律对违章驾驶员的处理，也体现
出了“以人为本”，驾驶人在现场的，按规定处罚，不得拖
车。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如果拖车不当造成损坏，
还要依法赔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仅弥补了旧
法的不足与漏洞，而且还充分的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生
命”的人文精神，更人性，更合理。不管是作为行人也好，
驾驶人也罢，生命第一，安全第一，只有认真遵守了交通法
才能彻底保护自己在交通中的安全及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我
们的城市交通建设安全规范，井井有条。所以它的贯彻执行，
必将对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减少交通事故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学习领会这部法律，不仅仅是让它走
上街头，更重要的是让它深入人心。


